阿荣旗河道采砂规划（2026-2030年）
的起草说明

阿荣旗水利局
（2026年4月）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为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，规范河道采砂秩序，强化资源效益科学化，满足我旗“十五五”规划期间重点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用砂需求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水利部《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河湖保护和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，旗水利局委托设计公司编制了《阿荣旗河道采砂规划（2026-2030）》，征求了各乡镇及相关部门的意见，并通过了呼伦贝尔市水利局专家审查。
二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规划主要内容。本规划共包括9个方面内容，一是基本情况；二是采砂现状及形式；三是规划原则与规划任务；四是河道演变分析；五是砂石补给及可利用砂石总量分析；六是采砂分区规划；七是采砂影响分析；八是规划实施与管理；九是结论与建议。
（二）规划采砂主要河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和《河湖管理监督检查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自治区、市水利部门采砂要求，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下及界河、季节性断流的河流不设采砂区，按此要求符合条件的河流仅有阿伦河、格尼河两条河流。
（三）采砂区划定。本规划共划分为3个区，即禁采区、保留区和可采区。音河作为界河，本次规划将其全部划定为保留区。本次规划河道总长430.9km，共划定可采区7处，其中阿伦河5处，格尼河2处。
（四）规划期。本规划从2026年开始，截至2030年，共五年。
（五）采砂量。五年规划可采砂总量为80.95万m³，其中：阿伦河5个可采区，采砂量为71.7万m³；格尼河2个可采区，采砂量为9.25万m³。
（六）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。可采区控制高程为允许最低开采高程。根据河道演变分析、泥沙补给以及河道地质等情况，本次规划河道各采区的开采深度为 3.1—3.3m。
（七）禁采期。可采区的采砂在每年汛期停止，禁采期为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。
（八）采砂作业方式。本规划采砂作业方式主要为采砂船采砂。
三、对有关问题的说明
提请事项会议通过后，为满足旗重点工程用砂需求，需尽快编制阿荣旗2026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，由旗政府进行审查并批复。采砂许可方式以拍卖方式办理，进一步整顿、规范市场，增加财政收入，推进采砂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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